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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皖江物流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12 芜湖港”公司债券恢复债券质押式回购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 5月 26日，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、

行业、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，出具了《安徽皖江物流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15亿元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》，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

果为：AA；公司债券评级结果为：AAA，评级展望为“稳定”。详见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 2016-042号公告以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刊登的《安徽皖江物流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5 亿元公司债券

跟踪评级报告》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及《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标准及

标准券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“12芜湖港”已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

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条件。自 2016年 6月 4日起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“12芜湖

港”作为回购质押券纳入质押库，并恢复债券质押式回购入库申报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安徽皖江物流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6 月 1 日 

 


